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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師編纂教材暨製作教具獎勵及審查作業規定 

 

民國 104 年 3 月 11 日校教評會訂定暨民國 104 年 3 月 26 日德研通字第 001 號公布實施  

民國 104 年 10 月 28 日校教評會議通過暨民國 104 年 11 月 13 日德研通字第 016 號公布實施  

民國 105 年 6 月 27 日校教評會議通過暨民國 105 年 9 月 1 日德教資通字第 008 號公布實施  

民國 105 年 9 月 21 日校教評會議通過暨民國 105 年 10 月 18 日德教資字第 1050004028 號公布實施  

民國 106 年 7 月 10 日校教評會議通過暨民國 106 年 9 月 6 日德教資字第 1060010167 號公布實施  

民國 113 年 7 月 3 日校教評會議通過暨民國 113 年 7 月 23 日德教資字第 1130007443 號公布實施 

民國 114 年 5 月 14 日校教評會議通過暨民國 114 年 5 月 22 日德教資字第 1140005270 號公布實施 

民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校教評會議通過暨民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德教資字第 1140012853 號公布實施 

 

 

第一條(依據)  

為鼓勵教師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以便提昇教學品質與增進教學效果，特訂定「德明財經

科技大學教師編纂教材暨製作教具獎勵及審查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作業規定)。  

第二條(申請條件)  

凡本校專任教師，從事編纂教材或製作教具有具體成效者，均得申請獎助。  

第三條(申請項目)  

一、編纂教材:  

(一)教師編著之教材或協同業界開發專利個案。  

(二)自製數位教材： 

1.遠距教學教材：符合「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規定」所稱之遠距教

學課程所使用之教材。  

2.其他數位教材：遠距教學教材之外，建置於本校德明 e學院或其他網路教學

平台，已實際運用於教學之數位學習教材，包含獨立、完整之網路教材(即學

生不需額外準備教科書，只需登入網路教學平台即可上課)或上課投影片、影

音教材、電腦輔助教材及其他多媒體教學教材等。  

(三)教師編著之產業實務教材或企業營運實務個案。  

    二、製作教具:有助於學生增進學習成效，且為教師實際運用於教學活動中所研發具創

新特色，並能重複使用之原創性教具，如實體器材或模型、教學圖卡或桌遊、原創

性自製教學軟體等。  

第四條(審查重點)  

一、教師編著之教材或協同業界開發專利個案，審查重點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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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內容是否與申請人之專長相關。  

(二)教材編輯及設計之周延與可行性。  

二、自製數位教材，審查重點應包括:  

(一)教材內容正確，且為完整之教材。  

(二)教材內容可呈現於網路教學平台(以本校德明 e學院為主)。  

(三)教材內容可確實助於學生學習或培養知識與技能。  

(四)教材內容媒體品質是否良好。  

三、教師編著之產業實務教材或企業營運實務個案，審查重點應包括： 

(一)個案內容確實發生於企業營運實際情形。 

(二)具有產業回饋教學價值。 

(三)可確實助於學生學習專業實務技能。 

(四)提供完整的個案教材與教學手冊。 

四、製作教具，審查重點應包括：  

(一)具備自製原創性之實體教具或教學軟體。 

(二)可重複利用。  

(三)可確實助於學生學習或培養知識與技能。  

(四)檢附教具使用說明書。 

第五條(申請時程及限制)  

一、申請獎助之教材或教具，須在申請日期前之兩年內已實際用於授課，且未獲得任何單

位獎補助者為限。  

二、廠商所提供之數位化教材及教學軟體，如無法載明為本校教師所編纂製作之教材及

教具，不得提出申請獎助。 

三、獲獎之同件教材或教具兩年內不得再次申請，若再版或更新，得於前次獲獎兩年後

申請，且其修正幅度須達到原內容二分之一以上，並提供新舊教材差異表。 

四、若多人合著或協同製作者，申請者應協調一人代表提出獎助申請，且須繳交合著或

協同者同意書。 

五、除編纂教材或製作教具獎助申請表外，申請資料尚包括所使用課程之授課大綱、具

體成效評估表及圖片，以及其他相關申請內容，如：個案教材與教學手冊、教具使

用說明書、新舊教材差異表及合著協同者同意書等佐證資料。 

六、每位教師每年得申請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各一案。  

七、獲獎勵教師有義務參加本校所舉辦之相關教學研討會或成果發表，分享教學心得。  

第六條(審查程序)  

一、本申請案一學年辦理一次，申請者須於公告後檢附申請表及佐證資料，經所屬學術

單位各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提請教學資源中心召集審查小組進行審查 

二、審查小組審查結果送交學術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者提交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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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審查小組)  

前條所稱審查小組，由教學資源中心主任為召集人，教學發展與品保組組長擔任執行秘書。

由教學資源中心主任邀請相關領域專長之校內外學者專家擔任審查小組委員，校內委員為

無給職，校外委員得視情況酌支審查費或(及) 車馬費。   

第八條(獎助金額)  

本項獎助經費得動支教育部獎補助款項下之預算經費。每年獎助件數及金額依當年度獎

助款配額分配。  

一、 申請「獎助教師編纂教材」與「獎助教師製作教具」經審核通過者，每案最高可獎

助額度以新台幣貳萬元為限。  

二、 教師通過教育部數位教材或課程認證，每案最高可獎助額度以新台幣肆萬元為限。  

第九條(著作權原則)  

完成之教材及教具其所有權屬編纂或製作者。獎助作品應符合著作權法之規定，若發現

違反者，校方追回其獎助。  

第十條(資料收錄)  

接受本作業規定獎助者須將具體成果收錄於所屬系(含學位學程、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

室)、圖書館及網路教學平台(以本校數位教學平台為主)。  

第十一條(修訂)  

本作業規定經校教評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